
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评估指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评估质量，科学合理反

映历史建筑经济价值量，推动历史建筑合理利用，促进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房地产估价规范》等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指引。

第二条 房地产估价机构（以下称估价机构）及其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以下称估价师）根据委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历史

建筑经济价值进行评估（以下称历史建筑估价），适用本指引。

本指引所称历史建筑，包括古建筑、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

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简

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依法认定的历史建筑，依法公布的历

史地段保护规划范围内的传统风貌建筑，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认定的优秀历史建筑、历史风貌建筑、重点保护建筑、纪念

建筑物、控制保护建筑、优秀近现代建筑、工业遗产等。

本指引所称历史建筑经济价值，是指用货币表示的历史建筑

价值量，一般为历史建筑的市场价值。

第三条 估价机构开展历史建筑估价业务，应指定掌握本指



引、具有历史建筑相关知识、能对历史建筑状况和经济价值特殊

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进行描述与分析的估价师承办。

历史建筑估价需要借助历史建筑测绘、建筑质量安全鉴定、

工程造价咨询等其他专业意见的，估价机构宜建议估价委托人聘

请具有相应资质资格的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出具专业意见，并在

估价结果报告中说明所借助专业意见的主要结论。

第二章 特殊影响因素

第四条 历史建筑估价应注意估价对象不同于非历史建筑

（以下称普通建筑）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充分考虑历史建筑经济

价值特殊影响因素及其有利和不利影响。

历史建筑的经济价值一般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同权益普通建

筑的经济价值，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限制条件较大不利影响的

除外。

第五条 历史建筑经济价值特殊影响因素，一般分为下列因

素、子因素和因子。

（一）特殊历史文化价值因素，分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

科学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子因素。

1.历史价值子因素，分为始建年代、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

故事）、重要或著名历史人物等因子；



2.艺术价值子因素，分为空间布局、建筑风格（或整体造型）、

细部工艺、历史环境要素方面的艺术特征等因子；

3.科学价值子因素，分为完整性、建筑形制与结构独特性、

建筑材料特殊性、施工工艺水平等因子；

4.环境价值子因素，分为历史地段区位、与周边环境协调性、

内部环境景观配置等因子；

5.社会价值子因素，分为稀缺程度（或存世量）、保护等级

影响、社会知名度等因子；

6.文化价值子因素，分为真实性、文化传承特色（或文化代

表性）等因子；

（二）特殊使用价值（或可利用性）因素，分为保存维护状

况、使用状况、规划使用功能等因子。

（三）保护限制条件因素，分为保护规划限制、环境风貌限

制、建筑实体保护限制、产权与使用限制等因子。

第六条 历史建筑估价需要对经济价值特殊影响因素、子因

素和因子（以下称特殊影响因素因子）进行调整的，应在第五条

规定的特殊影响因素因子基础上，根据估价对象、估价目的、价

值类型和选用的估价方法等，恰当选取或增加特殊影响因素因子，

科学合理确定特殊影响因素因子的调整系数。

特殊影响因素因子的选取或增加及其调整系数的确定，可采

用专家调查法、层次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并应在估价报

告中说明选用的方法名称和技术路线。



前款中需要借助专家意见的，专家人数不宜少于 5人，从事

专业方向宜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规划设计、工程技术、法律、

估价等。

第三章 估价对象

第七条 历史建筑估价应根据估价目的、估价委托人要求等，

与估价委托人协商确定估价对象的财产范围和空间范围，并在估

价报告中予以说明。

估价对象的财产范围一般包括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占

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其他不动产；如果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装饰装修、历史环境要素等不动产类财产的，或包括家具、器物、

可移动文物等非不动产类财产的，应在估价结果报告和估价技术

报告中具体列举说明。

估价对象为历史建筑群或历史建筑整体、整幢中某个部分的，

应明确界定估价对象的空间范围，并应关注、说明其独立使用性、

可分割性及其对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经济价值的有利和不利影响。

第八条 根据估价目的的特殊需要、估价委托人或交易当事

人的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对估价对象状况作出与其实际状况不

一致的合理假定的，应在估价报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背

离事实假设”中予以说明。



前款中因估价委托人或交易当事人的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

而对估价对象状况作出与其实际状况不一致的合理假定的，估价

机构应要求估价委托人提供假定状况下的相关文件、图纸、图片、

文字记录等资料作为估价依据。

第九条 历史建筑估价应关注对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经济价

值有重大影响的特殊实物、区位及使用状况，并在估价结果报告

中予以概要说明，在估价技术报告中予以具体描述。

历史建筑的特殊实物状况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一）建筑物状况，包括房屋、亭、榭、轩、廊、阁、塔、

戏台等及其建筑形制、风格、空间布局、规模、材料、色彩、施

工工艺、装饰装修（如木雕、石雕、砖雕等雕塑，壁画、彩画等

装饰，柱础、门窗、隔断、天棚、屋面、山墙等装饰）等。

（二）构筑物状况，包括牌坊、门楼、影壁、桥、井、碑、

露台、经幢等。

（三）历史环境要素状况，包括铺地、石阶、假山、水池、

洞穴、堤坝、驳岸、码头、石舫、摆饰、栏杆、围墙、古树名木

等。

历史建筑的特殊区位状况应考虑周边历史地段状况，一般包

括周边历史地段的保护规划、历史沿革、历史遗存、重要建筑、

文化宣传、管理状况、社会影响、景区规划等。对于依托景区、

商业步行街的历史建筑，应考虑与周边成规模环境因素对历史建

筑经济价值的影响。



历史建筑的特殊使用状况一般包括用途、使用限制以及保护、

修缮、保养等特殊要求。

第十条 历史建筑估价应搜集估价对象的始建年代、修复年

代、重大修缮年代，以及保护等级、保护文件、保护规划、建筑

特征、历史文化特征等资料，并重点关注所选用估价方法需要的

资料，特别是估价对象所在地类似历史建筑的建设工程审批程序

和时限、财税和金融等优惠政策、修缮和保养所需费用等资料。

缺少历史建筑年代证明等估价必要资料的，估价机构可要求

估价委托人聘请相关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出具专业意见，并在估

价结果报告中说明所借助专业意见的主要结论。

第十一条 历史建筑估价应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或现

场调查），采取观察、询问、检查、核对、记录等方式，调查、

收集、核查验证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状况及其有关资料，并应特别

关注经济价值特殊影响因素的相关状况及其资料，制作全面、完

整的实地查勘记录且留存照片等影像资料。

第四章 估价方法

第十二条 应根据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的特殊状况以及估价

目的等具体情况，恰当选择估价方法，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估价对象的可比交易实例不少于3个的，应选用比较

法；



（二）估价对象有可比交易实例但少于3个的，宜综合运用

比较法和比较法的特殊影响因素附加调整法；

（三）估价对象无可比交易实例但类似普通建筑交易实例较

多的，可选用比较法的特殊影响因素附加调整法；

（四）估价对象近10年有修复、重大修缮、翻建或迁建的，

宜选用成本法；

（五）估价对象或其同类历史建筑通常有租赁、经营等经济

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

（六）估价对象为可修复的历史建筑，评估其在未修复状况

下的经济价值的，应选用假设开发法；

（七）单独评估历史建筑用地地价的，宜选用假设开发法；

（八）估价对象为同一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

历史建筑群等范围内可独立使用的大量相似历史建筑的，宜选用

标准价调整法，但是根据特定估价目的应个案估价的除外。

鼓励探索运用其他科学方法对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进行评估。

运用其他科学方法的，应在估价报告中说明所用方法的名称、定

义及其评估历史建筑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原理和操作步骤。

第十三条 比较法估价中选取历史建筑可比交易实例，应遵

循下列特殊要求：

（一）可比交易实例与估价对象的建筑特征、保护等级、历

史文化特征、环境风貌相同或相似；



（二）估价对象位置较近区域内可比交易实例少于3个的，

可将选取可比交易实例的区域范围扩大到估价对象所在城市或

类似城市；

（三）可比交易实例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差不超过2年的

可比交易实例少于3个的，相差时间可适当延长，但原则上不得

超过5年。

满足前款要求的可比交易实例少于3个的，可根据估价对象

历史建筑的历史传承、社会影响、建筑形制、使用功能的可替代

性，选取效用相似的历史建筑交易实例作为可比交易实例。

第十四条 估价对象历史建筑无满足第十三条要求的可比

交易实例的，选用比较法的特殊影响因素附加调整法测算历史建

筑经济价值，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将估价对象假定为同地段同品质同权益的类似普通建

筑，选取不少于3个类似普通建筑交易实例作为可比交易实例，

分别进行比较、修正和调整，得出相应的类似普通建筑经济价值；

（二）恰当选择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等方法，对测

算出的多个类似普通建筑经济价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类似普通

建筑经济价值；

（三）采用下列公式对类似普通建筑经济价值进行特殊影响

因素附加调整，测算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经济价值：



历史建筑经济价值＝类似普通建筑经济价值×（1＋特殊历

史文化价值调整系数）×（1＋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

＋保护限制条件调整系数）

比较法的特殊影响因素附加调整法中，对类似普通建筑经济

价值进行的特殊影响因素附加调整，不计入对可比交易实例成交

价格的修正和调整幅度。

第十五条 估价对象历史建筑有满足第十三条要求的可比

交易实例但少于3个的，综合运用比较法和比较法的特殊影响因

素附加调整法测算历史建筑经济价值，一般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采用比较法对历史建筑可比交易实例进行比较、修正

和调整，得出相应的类似历史建筑经济价值；

（二）采用比较法的特殊影响因素附加调整法，补充选取类

似普通建筑交易实例并据此测算相应的类似历史建筑经济价值；

（三）恰当选择简单算术平均、加权算术平均等方法，对以

上两种方法测算出的多个类似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进行综合处理，

得出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经济价值。

第十六条 成本法估价中应根据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类型，选

用相应的成本法公式。

（一）估价对象为历史建筑房地产综合体的，成本法公式为：

历史建筑经济价值＝[假定为普通建筑的土地取得成本＋历

史建筑物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历史建筑物折旧）]×（1＋特殊



历史文化价值调整系数）×（1＋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

＋保护限制条件调整系数）

（二）估价对象为以历史遗址为主要特色，其上建筑物（包

括房屋、构筑物及配套设施）、历史环境要素等属于翻建、复建

或仿建的历史建筑的，成本法公式为：

历史建筑经济价值＝[假定为普通建筑的土地取得成本×（1

＋历史价值调整系数）＋（历史建筑物重置成本－历史建筑物折

旧）×（1＋艺术、科学价值调整系数）]×（1＋环境、社会、

文化价值调整系数）×（1＋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保

护限制条件调整系数）

（三）估价对象为以建筑物的艺术性和科学性为主要特色的

历史建筑的，成本法公式为：

历史建筑经济价值＝[假定为普通建筑的土地取得成本＋

（历史建筑物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历史建筑物折旧）×（1＋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调整系数）]×（1＋环境、社会、文化价

值调整系数）×（1＋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保护限制

条件调整系数）

（四）估价对象为不含历史建筑用地价值的历史建筑物的，

成本法公式为：

历史建筑物经济价值＝（历史建筑物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

历史建筑物折旧）×（1＋特殊历史文化价值调整系数）×（1

＋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保护限制条件调整系数）



第十七条 历史建筑物成本宜采用重建成本。

对于历史建筑中现代修缮、修复的部分，可采用重置成本。

第十八条 历史建筑的始建年代越久远，经济价值一般越高；

保存维护状况越完好，经济价值一般越高。

历史建筑物折旧宜利用历史建筑物的有效年龄、预期经济寿

命或预期剩余经济寿命，采用年龄-寿命法进行测算。

历史建筑物的有效年龄、预期经济寿命或预期剩余经济寿命，

可按照上次修复年代或重大修缮年代重新计算。

第十九条 采用成本法评估依法异地迁建的历史建筑经济

价值，根据能否搜集到类似历史建筑取得成本实例等具体情况，

选用相应的成本法公式。

（一）能搜集到类似历史建筑取得成本实例的，成本法公式

为：

异地迁建的历史建筑经济价值＝新址土地取得成本＋（原址

历史建筑物的正常取得成本＋原址历史建筑物的勘察拆除费用+

运储费用＋新址的复建成本＋管理费用＋利息＋销售费用＋销

售税费＋利润－折旧）×（1＋历史、艺术等价值调整系数）×

（1＋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保护限制条件调整系数）

（二）无法搜集到类似历史建筑取得成本实例的，成本法公

式为：

异地迁建的历史建筑经济价值＝新址土地取得成本＋（新址

历史建筑物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折旧）×（1＋历史、艺术等



价值调整系数）×（1＋特殊使用价值调整系数）×（1＋保护限

制条件调整系数）

第二十条 采用收益法评估历史建筑经济价值，宜选用报酬

资本化法。

测算年收入时，类似历史建筑收入实例的选用应符合估价对

象历史建筑的特殊保护限制要求。无法找到类似历史建筑收入实

例的，可在估价对象至少近3年的各年实际收入或产业经营收入

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检核调整，得出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的客观收

入。

测算年费用时，应充分考虑估价对象历史建筑不同于普通建

筑的修缮和保养费用，以及当地对历史建筑的财税和金融等优惠

政策因素的影响。

第二十一条 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可修复的历史建筑在未

修复状况下的经济价值，应根据估价目的、修复方案等资料的完

备程度，选用动态分析法或静态分析法进行测算，并宜优先选用

动态分析法，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根据恰当的修复方案，设定修复后的历史建筑状况，

选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方法测算修复后的历史建筑经济价值；

（二）测算将估价对象历史建筑修复到设定的修复后历史建

筑状况所需支出的合理费用（以下称修复费用）；



（三）选用动态分析法的，将修复后的历史建筑经济价值和

修复费用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相减，得出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的经济

价值。

选用静态分析法的，应单独测算利息和利润，将修复后的历

史建筑经济价值减去修复费用以及利息和利润，得出估价对象历

史建筑的经济价值。

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历史建筑用地地价，可参照前两款规定。

第二十二条 假设开发法估价中设定估价对象修复后的历

史建筑状况及其最佳经营方式、后续修复期和经营期，应符合估

价对象历史建筑的特殊保护限制要求。

测算修复费用时，应充分考虑当地对历史建筑的财税和金融

等优惠政策因素的影响。

第二十三条 采用标准价调整法评估大量相似历史建筑经

济价值，应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一）在估价对象所处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

历史建筑群等范围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作为标准房地

产，并明确其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种类和条件；

（二）选用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等估价方法，按照历史

建筑经济价值测算有关要求，求取标准房地产经济价值；

（三）通过比较其余各宗历史建筑与标准房地产的差异，进

行相应因素调整，将标准房地产经济价值调整为各宗历史建筑经

济价值。



第五章 估价报告

第二十四条 历史建筑估价应出具正式估价报告，不得出具

估价单、估价表等非正式估价报告。

历史建筑估价的报告名称，宜为“历史建筑房地产估价报告”；

属于咨询性估价的，可为“历史建筑房地产咨询性估价报告”，

但是不得为历史建筑房地产估价咨询报告。

第二十五条 历史建筑估价结果报告应载明估价对象历史

建筑的保护等级，特殊实物、区位及使用状况，始建年代、修复

年代及重大修缮年代，所用估价方法、估价测算的简要过程和内

容及主要参数。

历史建筑估价技术报告应载明估价对象历史建筑经济价值

特殊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的描述与分析，当地该类历史建筑相关法

规政策规定和社会影响的描述与分析，估价测算的具体过程和内

容及参数等。

第二十六条 估价委托人要求估价机构提供历史建筑估价

报告相关专家论证意见的，应在估价委托书中予以明确。

估价委托人对历史建筑估价结果或估价报告内容有疑问或

异议的，估价机构及其估价师应予以解释说明。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对历史建筑经济价值评估未作规定的

事项，应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等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

历史建筑的投资价值、抵押价值、市场价格、租赁价格等经

济范畴的价值和价格评估，可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等相关标

准规范的有关规定，参照本指引进行。

第二十八条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石刻、农业

文化遗产、交通遗迹、水利工程遗产（或灌溉工程遗产）等其他

不可移动文物经济价值评估，可参照本指引进行。

具有艺术、科学、社会价值的仿古建筑经济价值评估，可参

考本指引进行。

第二十九条 本指引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

学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指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